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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1 年 1 月 28 日至 2022 年 2 月 7 日，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公司第一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黄金”）减持斯班一静水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斯班一”）63,910,932� 股股票，均价 60.30 兰特 / 股，交易金额约为 1,587,517,187 元
人民币（按照 2022 年 2 月 7 日兰特:人民币 1:0.4119 折算）。

● 本次减持股票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减持股票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减持股票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为控制投资及资金风险，降低投资成本，结合对斯班一股票市场价格的判断，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同意授权公司下属全资公司第一黄金适时减持 2
亿股斯班一股票，减持价格拟定不低于 32 兰特 / 股。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同意授权公司下属全资公司第一黄金适时减持 1.27 亿股斯班一股票，减持
价格拟定不低于 33 兰特 / 股。

自获得公司董事会批准后， 第一黄金减持斯班一股票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8 月 18 日、
2020 年 10 月 29 日和 2021 年 1 月 29 日分别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 临 051 号）、《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临 068 号）和《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临 006
号）。

2021 年 1 月 28 日至 2022 年 2 月 7 日，公司下属全资公司第一黄金通过证券交易市场交易
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斯班一 63,910,932� 股股票 ， 均价 60.30 兰特 / 股 ， 交易 金 额 约 为
1,587,517,187 元人民币（按照 2022 年 2 月 7 日兰特 :人民币 1:0.4119 折算）。 截至目前，第一黄
金持有斯班一 6824 万股，持股比例为 2.4%。

二、交易相关方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全资公司第一黄金是一家从事黄金的勘探开发、开采、运营及销售的中型黄金公

司，生产的产品为金锭，主要经营地在南非。 第一黄金主要资产为位于南非东兰特盆地的东摩
德金矿、东摩德处理厂和相关勘探开发的金矿项目。 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第一黄金的黄
金资源量为 2,990 万盎司（约折合 930.1 吨），2020 年黄金产量 3017 千克。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第一黄金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9 月 单位：亿元人民币

总资产 35.62
净资产 27.09
营业收入 7.66
净利润 2.67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斯班一静水有限责任公司
（二）企业性质：上市公众公司
（三） 注册地 、 主要办公地点 ：Constantia� Office� Park,� Cnr� 14th� Avenue� and� Hendrik�

Potgieter� Road,� Bridgeview� House,� Ground� Floor,� Weltevreden� Park� 1709.� South� Africa
（四）成立时间：2013 年 2 月
（五）发行股本：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已发行 2,838,104,936 股流通股。
（六）斯班一是世界主要的铂钯、黄金生产商，主要资产在南非和美国。 2021 年 1-6 月份生

产铂系金属 49.62 吨，生产黄金 16.14 吨。
（七）斯班一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斯班一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21 年 6 月 30 日/1-6 月 单位：亿元兰特 单位：亿元人民币

资产总额 1464.57 603.25
债务总额 631.18 259.98
资产净额 833.39 343.27
营业收入 899.53 370.52
利润 253.19 104.29

注：上述数据按照 2022 年 2 月 7 日兰特:人民币 1:0.4119 折算
四、本次交易的实施结果
2021 年 1 月 28 日至 2022 年 2 月 7 日，第一黄金减持斯班一 63,910,932� 股股票，均价 60.30

兰特 / 股，交易金额约为 1,587,517,187 元人民币（按照 2022 年 2 月 7 日兰特 :人民币 1:0.4119
折算）。 截至目前，第一黄金持有斯班一 6824 万股，持股比例为 2.4%。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风险分析
（一）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金价和铂系金属的未来走势。 如果贵金属价格大幅波动，可能会导致

斯班一股价产生波动，从而影响公司仍持有的斯班一股票市值。
（二）外汇风险
本次减持涉及兰特为结算货币，受外币汇率变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外汇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的斯班一股份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相

应增加了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对公司损益无影响。 本次减持有利于公司现金流回笼，降低债务
水平和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相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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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股东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中信国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集团”）的告知函。 具体情况如下：
国安集团于 2022 年 1 月 30 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送达的

（2021）京 01 破申 682 号《民事裁定书》，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
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对国安集团的重整申请，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 国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250,00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39%。 国安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对公司股权结构产生影响。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和甘肃省财政厅合计持有公司
2,479,920,057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3.48%。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国安集团进入重整程序
未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国安集团重整方案及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7 日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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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中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诉讼请求的涉案金额：21,927,764 元
● 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本次公告的诉讼不会对上市公司利润产生影响。
近日，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联合”或“公司”）收到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密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京 0118 民初 8190 号之一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厦门当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当代”）
第三人：中农国联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冷链”）
（二）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请求
2020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作为原告，就中农冷链股权转让协议事宜，对被告厦门当代、第三

人中农冷链提起诉讼。 公司向法院提起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股权
转让款 2,000 万元；（2）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因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产生的资金占用
费 1,910,764 元（资金占用费以 500 万元、1,500 万元为基数， 分别对应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
2018 年 9 月 24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前（含当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 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25%）暂计算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实际计算至被告清偿全部债务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
告立即向原告赔付因本案产生的律师费暂计 15,000 元、 交通费暂计 2,000 元以及因本案产生
相关维权费用（该项诉请费用，最终以原告因本案诉讼导致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4）本案的
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202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
通知书，法院已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受理该案。（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披露的公告编
号为 2020- 临 063 的《国旅联合涉及诉讼公告》）

（2）相关债权转让情况
2021年 3月 29 日，经董事会和相关部门批准后，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旅集团”）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同日，公司收到了江旅集团支付的 2,000 万元的债权
转让款，并向债务人厦门当代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公告
编号为 2021-临 026的《国旅联合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此后，公司向密云法院申请追加江旅集团为本案第三人，但因密云法院未予准许，故江旅
集团未参与本案诉讼，公司仍为本诉讼的原告。

（3）法院前次裁定情况
2021 年 5 月 6 日，密云法院作出了《民事裁定》[（2020）京 0118 民初 8190 号]：本案在审理过

程中，经审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4 月受理了国旅联合与王春芳、厦门当代旅游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施亮、陈伟、陆邦一、连伟彬、杨宇新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
苏 0115 民初 3160 号（该案件目前处于二审阶段，暂未二审判决，最新进展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1- 临 057 的《国旅联合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因本案需以该案
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
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中止诉讼。（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1- 临 060 的《国旅联合涉及诉讼中止公告》）。

二、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密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京 0118 民初 8190 号之一 ]，相关裁
定如下：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审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7 月受理了厦门
当代与江旅集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2021 年 8 月 20 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
出（2020）苏 01 民初 1969 号民事判决。 后厦门当代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该案件目前处于二
审阶段，暂未二审判决，最新进展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1- 临 079
《国旅联合控股股东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案必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
终审审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
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中止诉讼。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因本诉讼涉及的相关债权已转让给江旅集团，本次公告的诉讼不会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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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七家全资子公司：鑫海润邦、润澜生物、哈尔滨润达、惠中生物、青岛润达、惠中医疗、杭州

润达；
三家控股子公司：润达榕嘉、济南润达、合肥润达。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2 年 1 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 10,650.00 万元， 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136,643.76 万
元，截至目前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 147,293.76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1）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
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2）中小微对惠中生物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南市支行的 1,000 万元贷款中 80%部分提供担保，由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
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均为 198,853.64 万元，均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62.08%。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自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
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29,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公告：临
2021-013）。

2022 年 1 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人名称 金融机构 本次担 保金
额 （万元 ）

已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公司 鑫海润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1,000.00 14,800.00 2022 年 1 月 1 日

公司 润澜生物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500.00 0 2022 年 1 月 5 日

公司、钱学庆 润达榕嘉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
支行 1,000.00 5,300.00 2022 年 1 月 5 日

公司 哈尔滨润达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奋斗支行 500.00 6,500.00 2022 年 1 月 7 日

公司、中小微 惠中生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南市支行 1,000.00 4,990.00 2022 年 1 月 10 日

公司 润达榕嘉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0.00 5,300.00 2022 年 1 月 10 日

公司 、 杨 红 、
汪硕

合肥润达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100.00 16,960.00 2022 年 1 月 14 日

公司 、 李 杰 、
李健

济南润达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
支行 1,000.00 12,566.85 2022 年 1 月 20 日

公司 青岛润达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
支行 100.00 1,000.00 2022 年 1 月 21 日

公司 杭州润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延安路支行 1,000.00 67,248.27 2022 年 1 月 24 日

公司 惠中医疗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0.00 7,278.64 2022 年 1 月 24 日

公司 惠中医疗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00.00 7,278.64 2022 年 1 月 26 日

公司 惠中生物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
支行 800.00 4,990.00 2022 年 1 月 27 日

公司 杭州润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延安路支行 750.00 67,248.27 2022 年 1 月 28 日

注：反担保措施（1）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济南润达其
他少数股东将 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60%的股权质押给公
司；（4） 中小微对惠中生物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市支行的 1,000 万元贷款中
80%部分提供担保，由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简称“鑫海润邦”）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9 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疗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化妆品批
发；化妆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
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母婴用品销
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
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装卸搬运；专用设备修理【分支机构经营】；软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洁具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光学玻璃销售；玻璃仪器制造【分支机构
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
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55,595 32,920 8,500 32,920 22,675 57,035 2,352

2021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 71,963 48,019 11,500 47,881 23,944 45,222 1,269

注：2020 年数据经审计，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润澜（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润澜生物”）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鹤望路 601 号 1 层 107 室 -1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生物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疗设备租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仪器仪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
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 款总
额

流动负 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407 2,633 0 2,633 774 3,707 67

2021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 4,272 3,268 0 3,265 1,004 4,379 229

注：2020 年数据经审计，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哈尔滨润达”）
公司住所：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创新创业广场 14 号楼明月街 236 号

1607 室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批发：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05 日）；从事医疗

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生物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自有设备租赁；销售：医疗器械、日
用品、通讯设备、机械设备、化妆品、仪器仪表、玻璃制品、办公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易燃
易爆品、危险品、剧毒品）。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
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58,410 43,236 8,000 43,108 15,174 14,394 -655

2021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 61,062 45,738 7,500 45,592 15,324 11,069 150

注：2020 年数据经审计，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生物”）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 1078 号 11 幢 C 区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二

类医疗器械、机械设备、实验室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营业务：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 行 贷 款
总额

流动负 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6,386 9,971 4,800 9,971 6,416 10,760 1,011

2021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 21,958 14,481 7,290 14,481 7,477 11,208 1,061

注：2020 年数据经审计，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 880 号 V077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室内装饰装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电子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
务；展览展示服务；投资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租赁；销售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
械、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金属制品、陶瓷制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办公用品、教学科研实
验室仪器、生物试剂（除医用生物试剂、兽用生物试剂及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建筑装饰材料零售；专业设计服务；金属活动
房屋、集装箱箱体、机械设备的组装、拼接、改装、销售、技术研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
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 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848 18,023 3,000 17,843 2,825 29,100 805

2021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 25,228 21,955 3,998 20,823 3,274 25,557 449

注：2020 年数据经审计，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 118 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一、

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 (在许可证有效期及核定范围内经营 )；体外诊断试剂销售；自有设备租
赁；电脑及配件、办公用品、仪器仪表销售及租赁；医疗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融业务）；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
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4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9,001 17,139 8,450 16,699 11,862 36,870 2,359

2021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 39,627 26,199 14,900 21,059 13,428 29,846 1,566

注：2020 年数据经审计，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济南润达”）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 87-1 号 306、307、308 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衡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
售；仪器仪表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五金产品零售；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 )；第三类医
疗器械租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
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9,300 19,280 7,980 19,280 10,020 21,173 1,715

2021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 34,994 23,563 14,421 22,533 11,430 19,347 1,410

注：2020 年数据经审计，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青岛润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润达”）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金刚山路 8 号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
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疗设备租
赁；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母婴用品销
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
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装卸搬运；专用设备修理；软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洁具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光学玻璃销售；玻璃仪器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
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 款总
额

流动负 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02 1,822 0 1,822 180 3,798 180

2021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 13,185 6,640 0 6,640 6,545 20,698 1,365

注：2020 年数据经审计，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398 号国投大厦 1303 室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仪器仪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
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 动 负 债 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38,880 105,145 66,893 101,185 33,735 45,286 1,137

2021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 224,685 170,136 78,512 150,337 54,549 97,202 3,514

注：2020 年数据经审计，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0、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 1018 号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临床检验器械、监测仪及配套试剂、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及相关领

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器械生产（范围详见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化工原料（除危
险品）的研发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五金交电、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
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设备租
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 行 贷 款 总
额

流 动 负 债 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0,376 8,322 6,618 7,785 22,054 8,566 394

2021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 31,340 8,409 6,595 7,827 22,931 8,061 877

注：2020 年数据经审计，2021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被 担 保
人

银行

担 保
合 同
金 额
（ 万
元 ）

贷
款
期
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

1 鑫 海 润
邦

中国光 大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1,000.0
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

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 、利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
付的费用。

《综合授信协议 》项
下的每一 笔具体 授
信业务的 保证期 间
单独计算 ，为自具体
授信业务 合同或 协
议约定的 受信人 履
行债务期 限届满 之
日起三年 。

2 哈 尔 滨
润达

中国光 大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
哈尔 滨奋 斗 支
行

5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3 惠 中 生
物

中国光 大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
上海南市支行

1,000.0
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 证 ；由上
海市中小微企业
政策性融资担保
基 金 管 理 中 心
（简称 “中小微 ”）
对贷款 80%部分
提供担保 ，由公
司对其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的反担
保。

1.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
应向 债权 人偿还 或 支 付 的 本
金 、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
其他应付的费用 。
2.向中小微 ：反担保保 证的范
围为《委托担保承诺书》中约定
的债务人应向中小微支付的全
部款项 ，包括：中小微因履行保
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项 、 自付
款之日起的利息等费用。

1. 为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 限届满 之
日起三年 。
2.向中小微 ：公司承
担不可撤 销信用 反
担保的保 证期间 自
中小微代 偿之日 起
叁年。

4 润 澜 生
物

北京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上 海
分行

5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的全部
债权， 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
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 、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
费用等其他款项。

为主合 同下被 担保
债务的 履行期 届满
之日起三年。

5 润 达 榕
嘉

交通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上 海
静安支行

1,000.0
0

一
年

由公司 、钱学庆
先生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
及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根据主 合同约 定的
各笔主 债务的 债务
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
每一笔 主债务 项下
的保证期间为 ，自该
笔债务 履行期 限届
满之日起，计至全部
主合同 项下最 后到
期的主 债务的 债务
履行期 限届满 之日
后三年止。

6 润 达 榕
嘉

华夏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上 海
分行

1,000.0
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为主债权本金 、 利息 、 逾期利
息、罚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
偿金 、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 、评
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 、
公证费 、 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
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
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
费用。

保证人 承担保 证责
任的保 证期间 为三
年。

7 合 肥 润
达

东莞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合 肥
分行

1,100.0
0

一
年

由公司 、杨红女
士 、汪 硕先生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 、
利息 、罚息 、复息、违约金 、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迟延履
行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
及担保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
所有应付费用 。

自主合 同债务 人履
行债务 期限届 满之
日起 3 年 。

8 济 南 润
达

莱商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济 南
历城支行

1,000.0
0

一
年

由公司 、李杰先
生 、李 健女士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 、
复利 、罚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
金及律师费 、诉讼费 、保全费 、
差旅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

为主合 同约定 的债
务履行 期限届 满之
日起三年。

9 青 岛 润
达

齐鲁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青 岛
市北支行

1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在担保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 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
保主债权的本金 。 基于被担保
主债权的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
金 、担保财产保管费 、查询费 、
公证费 、保险费 、提存费 、实现
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

对于贷款，保证期间
分笔计算，自本合同
生效之 日起至 最后
一笔贷 款到期 后三
年止。

10 杭 州 润
达

中国农 业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
杭州 延安 路 支
行

1,750.0
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
付的借款本金 、利息 、罚息 、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有
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
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 保全保险费以及诉
讼费 、 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费用 。

为主合 同约定 的债
务履行 期限届 满之
日起三年。

11 惠 中 医
疗

广发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上 海
分行

9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 、
利息 、罚息 、复利、违约金 、损害
赔偿金、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

自主合 同债务 人履
行债务 期限届 满之
日起三年。

12 惠 中 生
物

江苏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上 海
闸北支行

8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 债权人与债
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
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
息 、 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
续费 、违约金 、赔偿金 、税金和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费用 。

为自本 合同生 效之
日起至 主合同 项下
债务履 行期届 满之
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董事会发表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
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
与控制体系， 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 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
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详见公司《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3）。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均为 198,853.64 万元，均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62.08%，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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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
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 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相关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如
下：

一、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公示时间：2022 年 1 月 27 日至 2022 年 2 月 7 日。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公告栏公示。
4、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电话、邮件及当面反馈等方式向监事会进行

反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在公示期间内，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任职文件等。
三、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对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为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分子公司）任职的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
4、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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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之江苏沿海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江苏沿海”）持有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625,497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3.01%。 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
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江苏沿海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
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 9,719,526 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即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1%。 因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公司减持前和减持时总股本按照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总股本 485,976,369 股计算。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股东江苏沿海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江苏沿海 其他股东：特定股
东 14,625,497 3.01% IPO 前取得 ：14,625,497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江苏沿海 4,274,503 0.91% 2021/8/6 ～2021/
11/29 32.576-50.074 2021 年 7 月 9 日

因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 计算过去 12 个月减持比例时公司总股本按照
以公告日（2021 年 7 月 3 日）披露的总股本 471,580,910 股计算。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持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江苏沿海 不超过 ：9,719,526
股

不 超 过 ：
2%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超过 ：9,719,526
股

2022/3/2 ～
2022/9/1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取得 自 身 资 金 需

求

注： ①因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 公司减持前和减持时总股本按照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总股本 485,976,369 股计算。

②可转债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430,000,000 股。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江苏沿海：(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

接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根据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减持股份情形时，承诺将

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 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
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 在实施减持时，将依据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得减持。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2、上述股东江苏沿海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如何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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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并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的相关事项；2021 年 12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文件。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2022 年 1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问询函回复文件。

以上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要求，公司及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文件中的
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现就本次修订涉及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募集说明书》的更新、补充情况

序号 所在章节 修改情况

1 第三章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在“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之“（一 ）项目基本情况”之
“1、高纯大尺寸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能扩建项目 ”中将“本项目由湖南
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全资子公司实施 ”更新为 “本项目由湖南
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

二、《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
回复》的更新、补充情况

序号 题目 修改情况

1 问题 1： 关于高纯大尺寸先进碳基
复合材料产能扩建项目

补充了公司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及其估算过程

2 补充了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最新扩产情况

3

问题 3：关于融资规模

补充了 “高纯大尺寸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能扩建项目 ”预算数量 、单
价、依据 、公允性分析等内容

4 补充了 “金博研究院建设项目 ”预算数量 、单价 、依据 、公允性分析等
内容

5 补充了 “高纯大尺寸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能扩建项目 ”建成后 ，对单
位生产成本 、毛利率的影响分析

6 补充了 “高纯大尺寸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能扩建项目 ”效益测算的具
体内容

7

问题 5：关于经营情况

补充了进口碳纤维的单价上涨情况

8 补充了公司产品单价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影响分析等

9 补充了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的原因与合理
性分析

三、《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的更新、补充情况

序号 题目 修改情况

1

问题 3：关于融资规模

补充了 “高纯大尺寸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能扩建项目 ”预算数量 、单
价、依据 、公允性分析等内容

2 补充了 “金博研究院建设项目 ”预算数量 、单价 、依据 、公允性分析等
内容

3 补充了 “高纯大尺寸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能扩建项目 ”建成后 ，对单
位生产成本 、毛利率的影响分析

4 补充了 “高纯大尺寸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能扩建项目 ”效益测算的具
体内容

5

问题 5：关于经营情况

补充了进口碳纤维的单价上涨情况

6 补充了公司产品单价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影响分析等

7 补充了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的原因与合理
性分析

除上述修订情况外，对此次申报文件中少量文字描述等非实质性内容进行了修订。
特此公告。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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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产品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捷门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捷门生物”）相关产品于近日收到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
证》（体外诊断试剂），具体情况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产品名称：尿液多项校准品
注册证编号：沪械注准 20222400011
注册人名称：上海捷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人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恒永路 328 弄 6 号、53 号
生产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恒永路 328 弄 6 号、53 号
包装规格： 1×0.5mL、3×0.5mL、6×0.5mL、20×0.5mL；1×1mL、3×1mL、6×1mL、20×

1mL；1×3mL、3×3mL、6×3mL、20×3mL； 1×5mL、3×5mL、6×5mL、20×5mL。
主要组成成分：重组蛋白（β2- 微球蛋白、α1- 微球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高值原料（尿

微量白蛋白、转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G）、PBS 缓冲液、氯化钠、表面活性剂、保护剂、稳定剂。
预期用途：该产品配套捷门生物生产的β2-微球蛋白、α1-微球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尿微量

白蛋白、转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G测定试剂盒使用，用于定量测定人尿液样本中β2- 微球蛋白、α1-
微球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转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G时的校准。

产品储存条件及有效期：2～8℃避光储存，有效期 2 年。
批准日期 / 生效日期： 2022 年 01 月 27 日
有效期至： 2027 年 01 月 26 日
研发投入：截至目前，该产品累计已发生的研发投入约为 21 万元。
二、同类产品相关情况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数据查询信息， 截至公告日国内外同行业有部分厂家

已取得同类尿液多项校准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例如，德国西门子医学诊断产品有限公司、
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等有同类产品。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致力于“动保 + 人保”的双轮驱动战略，正在形成“双主业”共同发展格局，尤

其深耕人用体外诊断试剂（IVD）领域的产品和技术。 此次获证的尿液多项校准品包含项目为：
免疫球蛋白 G、转铁蛋白、α1- 微球蛋白、β2- 微球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可
与全资子公司捷门生物生产的相应试剂配套使用。 该产品为液体剂型，并提供多种规格，方便
医疗机构在样本检测前进行校准定标。该产品取得注册证后，无须再履行其他审批程序即可上
市销售。 该产品的上市进一步丰富了捷门生物检测试剂的种类，有利于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短期对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
未来营业收入的具体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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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级
子公司获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捷门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捷门生物”）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彩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音生
物”）于 2022 年 1 月 30 日获得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证书主要内
容如下：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彩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055081602J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恒永路 328 弄 42 号 201 室
法定代表人：张海明
企业负责人：曹梅
质量负责人：李涛
经营范围：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
经营方式：批发
仓库地址：恒永路 328 弄 53 号 101 室、102 室；恒永路 328 弄 6 号 201 室、203 室
许可证编号：沪 AT0000310
有效期至：2027 年 1 月 29 日
三、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致力于“动保 + 人保”的双轮驱动战略，正在形成“双主业”共同发展格局，尤

其深耕人用体外诊断试剂（IVD）领域的产品和技术。 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取得需要较高软、硬件
的要求，此次彩音生物获批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经营证书，体现了行业监管部门的认可，有助
于全资子公司捷门生物在体外诊断试剂业务领域拓展新的重要业务分支渠道， 也为捷门生物
在体外诊断领域做实基础、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运营管理
风险、行业政策风险等方面的风险因素，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业务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具体
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2 月 8 日


